附件2

健康湖口建设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沈  昭    县政府副县长

副主任：张  磊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汤国辉    县卫生健康委主任

许剑松    县教体局局长

成  员：张伟初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徐红伟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沈友华    县委政法委综治中心主任
周爱月    县工信局二级主任科员

杨秋林    县应急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高龙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许奇胜    县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

颜  鑫    县财政局副局长

欧阳兴    县发改委副主任

余  成    县人社局副局长

吴  存    县公安局副局长
黄晓金    县司法局副局长

周清华    县住建局副局长

柳  浪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余秀英    县水利局副局长

施水任    县卫健委副主任

陈  杰    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

舒  敏    县林业局副局长

廖庆阳    县统计局副局长

杨小伟    县扶贫办副主任
徐子墨    县医保局副局长

余江华    县税务局副局长

周  景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周  霞    县自然资源局矿管局支部书记

余锦霞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陈  颖    团县委副书记

董小勇    县妇联副主席

方伟兵    县残联副理事长

石  萍    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崔爱平    县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李  斌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
沈银星    县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

唐  华    县商务局党组成员

谭  勋    县科技局四级主任科员

李  林    县烟草专卖局副局长

朱文晟    县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

彭晓健    县城市管理局八级职员
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委，汤国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施水任兼任副主任。委员会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委员会主任批准。

《关于健康湖口行动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江西2030”规划纲要》《省政府关于健康江西行动的实施意见》《九江市委、市政府“健康九江2030”规划纲要》和《关于健康九江行动的实施意见》的具体要求，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实施健康湖口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二、主要内容

（一）工作目标
到2022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县人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职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善。

到2030年，全县人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二）工作内容

19项专项行动：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健身行动、控烟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健康环境促进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妇幼健康促进行动、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职业健康保护行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癌症防治行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健康保障完善行动、健康信息化推进行动、健康产业发展行动。
（三）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健康湖口建设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推进健康湖口建设。各乡（镇）、南北港综合服务中心、武垦综合服务中心要同步成立相关机构，确保“健康湖口”建设迅速顺利推进。

2.动员广泛参与。鼓励个人、家庭、单位、企业、金融机构、卫生健康相关行业学会、协会和群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到健康湖口建设中来。

3.健全支撑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财政支持和科技支撑，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加强宣传引导。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建设“健康湖口”的浓厚氛围，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支持、人人享有”的全民共识。

三、考核评估

1.考核的组织实施、监测和考核相关工作在健康湖口建设工作委员会统一组织下进行，由健康湖口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具体实施考核、监测等管理工作。

2.考核周期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通过探索实践，逐步固定考核指标。坚持科学考核，改进方式方法，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增加基层负担。

    3.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分，考核细则由健康湖口委员会另行制定。考核主要指标结合国家、省、市及我县实际情况，适时动态调整。

    4.将主要健康指标纳入县对各乡（镇）、南北港综合服务中心、武垦综合服务中心和县直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指标，综合考核结果经健康湖口建设工作委员会按有关程序审定后报县委组织部，作为对各乡（镇、综合服务中心）、县直各相关部门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使用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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